桂 林 医 科 大 学
      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	政治面貌
	

	报名号
	
	考生所在单位
	

	报考学院
	
	报考专业代码
	
	报考专业名称
	

	何时、何地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
	

	考生所在单位考核意见

(包括考生的思想政治表现、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、科研业务能力、专业理论知识等方面)：



	审查结果
	
	审查人签名：         办公电话：    

单位盖章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招生学院考核意见


	审查结果
	
	审查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学院盖章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1.本表需考生所在单位填写盖章，在报名时提交。

2.单位盖章说明：（1）应届生由在读高校所在院系党总支审查盖章；

（2）其余考生由本人档案或工作所在单位的人事、政工部门审查盖章。

3.招生学院考核意见在组织复试期间、考生录取前完成。
4.审查结果可填优、良、合格、不合格等。页数不够可加页。
